
臺南市北區大光國小 115年度寒假學生志願服務學習實施計畫 

 
                                             114.12 修訂 

一、依據： 

    101年 9月 17日南市教中(一)字第 1010779295號函，臺南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免試入學超額比序「多元學習表現」採計原則。 

二、目的： 

(一)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本免試就學區將「多元學習表現」列入免試入學超額比序

項目，為了建立公平計分機制，維護學生入學權益。 

(二)增進學生關心自我、關懷家園及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與熱忱。 

(三)輔導學生認識生命的意義，培養多元價值觀，啟發學生人文關懷的精神。 

(四)提供學生回饋學校、社區及社會之機制。從生活體驗中，落實五育均衡的全人教育。 

三、對象： 

  臺南市各國高中、大專生。臺南區「服務學習」項目計分原則，採計國中在學階段(七

上至九上五學期)服務時數。 

四、服務範圍： 

 本校各處室提供之校內服務學習活動  

(一)特教學生服務：協助老師照顧學生安全與教室環境整理。 

(二)校園環境整理：協助學校環境整理與巡檢工作。 

(三)資料整理：協助學校整理資料。 

     (四) 學生教科書分班級、整理 

五、報名方式： 

    115年 1月 5日(一)下午 4:00前，繳交家長同意書(附件二) 、校外服務學習活動學生

申請表暨同意書(附件三)至大光國小輔導室。以上資料須於報名時一併繳交，恕不接受

補件。申請人數如附件一，額滿為止。 

六、服務時間： 

依服務項目一覽表訂定時間，開放志願服務。 

七、實施方式： 

(一) 本校先公布該年度學校提供之學生志願服務項目一覽表(附件一)，內含服務內容、

名額限制等訊息。 

(二) 申請前須取得監護人之同意，並於申請時一併附上「學生志願服務學習活動家長同

意書」。(附件二) 

(三) 申請學生也需向目前就讀學校，取得就讀學校之「校外服務學習活動學生申請表暨

同意書」。（附件三） 

(四) 學生每次參加服務活動，均應填寫簽到簽退表。(附件四)  

(五) 本校於收件後進行審核，錄取者將以電話聯繫。 

 

 



 

八、採計時間與認證方式： 

 服務時間於參與組別規定時間內報到，以簽到簽退表之認證單位簽章欄位計算。 

九、開具志工服務證明： 

於校內服務學習活動結束後，經學校認定服務期間表現良好，核定確實完成後，由學校

開具志工服務證明，時數依簽到簽退表核定。(附件四) 

十、經錄取學生，本校將進行學生表現考核，以作為日後是否提供志工服務學習機會之參酌， 

    敬請貴家長及學生能發揮志工精神，樂在服務，造福他人。 

十一、本實施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輔導組長                輔導主任                 校長 

教務主任 

學務主任 

總務主任 



 

附件一 

 

臺南市北區大光國小 115年度寒假學生志願服務項目一覽表 

 

 
115年 1-2月 

項

次 
服務項目 日期 時間 星期 服務內容 

每

日

名

額 

聯絡方式 

與窗口 
備註 

1 
特教學生 

服務 

115.01.26 

～  
115.02.13 

09：00 

～  
16：00 

一 
～  

五 

協助老師照顧

學生安全與 

教室環境整理 

2 
輔導室輔導組 

2518465轉 746 
 

2 資訊教室 

115.01.26 

～  
115.01.27 

09：00 

～  
12：00 

一 

～  
二 

教室環境整理 2 
教務處 

2518465轉 711 
 

3 辦公室 
115.01.26 

～  
115.01.30 

09：00 

～  
11：00 

一 

～  
五 

資料整理、環

境打掃 
4 

教務處 

2518465轉 711 
 

4 圖書館 
115.02.2 

～  
115.02.6 

09：00 

～  
11：00 

一 

～  
五 

書籍整理、環

境打掃 
4 

教務處 

2518465轉 711 
 

 

 

 

 

 

 

 

 

 

 

 

 

 

 

 

 

 

 

 



 

附件二 
 

臺南市北區大光國小 115年度寒假學生志願服務學習活動 

家長同意書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               年級       

服務時間 自 115年   月   日  至 115年   月   日 

服務內容：□特教學生服務 

          □資訊教室 

  □辦公室 

  □圖書館 

 

   擬申請貴校寒假期間志願服務，並恪守學校安排規定。 

 

申請人(學生)姓名：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住            址： 

 

聯   絡   電  話： 

 

   此 致 

臺南市北區大光國小輔導室  

 

                     中 華 民 國    115年     月     日 

 

 

 

 

 



 

附件三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申請 

臺南              (學生就讀)學校校外服務學習活動學生申請表暨同意書        

申請學生 

班級：  

座號： 

姓名： 

服務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 

至   年   月   日     時  ， 合計   小時 

服務內容 

□特教學生服務 

□資訊教室 

□辦公室 

□圖書館 

服務地點 
臺南市北區 
大光國民小學 

服務單位聯絡人 洪聖育輔導組長 

學校電話 
06-2518465 
分機 746  

學生就讀學校 
志願服務承辦人 

 
學生就讀學校
單位主管 

 

 

 

 

 

 

 

 

 

 

 



 

附件四 

 
臺南市北區大光國小 115年度寒假學生志願服務學習簽到(退)表 

服務項目：                       姓    名：                    

編

號 
日/月 起訖時間 簽到 簽退 

認證單位 

簽章 

時數 

1 /   ：  ～  ：     

2 /   ：  ～  ： 
    

3 /   ：  ～  ： 
    

4 /   ：  ～  ： 
    

5 /   ：  ～  ： 
    

6 /   ：  ～  ： 
    

7 /   ：  ～  ： 
    

8 /   ：  ～  ： 
    

9 /   ：  ～  ： 
    

10 /   ：  ～  ： 
    

11 /   ：  ～  ： 
    

12 /   ：  ～  ： 
    

13 /   ：  ～  ： 
    

時數總計 
 

 

注意：服務最後一天，請將此表交給輔導組長製作服務證明。 


